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声明 

本报告依照《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非公开发行

公司债券挂牌规则（2022 年修订）》、《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》、本次

债券《受托管理协议》以及相关信息披露文件、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发行人”或“公司”）提供的说明文件和相关资料等，由本次债券受托管理人东

亚前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东亚前海证券”）编制。 

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，投资者应对相关

事宜做出独立判断，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东亚前海证券所作的

承诺或声明。在任何情况下，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所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，东

亚前海证券不承担任何责任。 

 

  














